附件一：

泉州市中小学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评分标准

学校：                （加盖公章）
	项目
	主要考核内容
	分

值
	自评分
	得分

	一、

组织

机构

（10分）
	成立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工作领导小组，推行交通安全责任制（1分），校长负总责，其他学校领导和教师分工负责（1分）。
	2分
	
	

	
	公安交警中队与辖区中小学校签定交通安全责任书，明确责任（2分）
	2分
	
	

	
	建立由学校保安、教师和表现良好的学生组成的校园交通安全督导队（1分），校园内及校园门口交通秩序良好（1分）。
	2分
	
	

	
	有一名以上的挂校交通民警（1分），建立由学校教师担任的“交通安全宣传辅导员”队伍（1分）。
	2分
	
	

	
	制定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的具体实施方案（2分）。
	2分
	
	

	二、

安全教 育

（50分）

二、

安全教 育

（50分）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每学期交通安全专题教育课不少于两个课时（5分）。
	5分
	
	

	
	学校每学期在放假前、开学后开展至少两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5分），对学生、家长及接送学生亲属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5分）
	10分
	
	

	
	学校设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室，备有必要的学习、宣传教育资料（4分），设置两个以上固定、醒目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牌（3分），设立一个以上固定的交通安全宣传栏，宣传栏内容每月更换一次，宣传教育氛围浓厚（3分）。
	10分
	
	

	
	辖区公安交警中队每学期到学校举办两次以上交通安全图片展、知识讲座、播放宣传录像等活动，及时提供各种交通安全宣传材料（5分）。
	5分
	
	

	
	学校每学期组织本校所有的校车驾驶人进行两次以上面对面安全教育，挂校交警积极配合参与（5分）。
	5分
	
	

	
	落实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情况通报制度，学校每月通报本校学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5分），挂校交警每月到校通报学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情况写入操行评语（5分）。
	10分
	
	

	
	学生的交通安全受教育率达到100%（2分），交通安全知识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3分）
	5分
	
	

	三、

防范保 护（40分）
	A、对地处交通情况复杂、危险的学校门口，公安交警部门有开辟绿色通道，交通标志、标线完善，有安排民警或交通协管员在上下学时间维持交通秩序（5分）；学校交通安全督导队协助维护秩序，纠正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督导学生遵守交通法规（5分）：国、省道沿线小学放学实行路队制（5分）。（考评A则不考评B）
	15分
	
	

	
	B、对其它路段的学校，在上学、放学交通高峰期，学校交通安全督导队在校门口维持交通秩序（5分），纠正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督导学生遵守交通法规（5分），组织好学生安全通过道路（5分）。（考评B则不考评A）
	15分
	
	

	
	学生集体外出活动严格遵守学生集体乘车安全规定，无发生交通事故（5分）。
	5分
	
	

	
	校园门口学生交通违法率低于5%。（5分）
	5分
	
	

	
	建立健全校车和校车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无发现无牌无证或报废营运车辆接送学生（5分），无发生校车负有责任的一般交通事故（5分），校车按要求安装GPS监控系统（5分）。
	15分
	
	

	
	不发生学生或校车负有责任的师生死亡的交通事故，如有发生取消评比资格。
	
	
	

	
	                  总评分
	100
	
	


考评组成员：（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